PARIS MOU在港口国检查方面新的动态

PARIS MOU委员会5月中旬在哥本哈根召开了一次会议，对其港口国检查制度进行了评估。有以下内容需引起相关方面的注意：

一、本次会后，可能会对PARIS MOU港口国检查制度带来新的变化，具体有以下几点：

1. 检查覆盖面从每个成员国各自检查到港船舶的25％，到接近全面覆盖所有进入PARIS MOU水域的船舶；

2. 对船舶的检查周期将取决于每艘船舶的风险预测；

3. PARIS MOU自2003年7月22日始，对部分目标的液货船（油船、化学品船）、散货船和客船实行禁止进港的措施。本次会后，考虑将拒绝进港的船型扩展到杂货船。

二、会上初步拟定了PARIS MOU在近期和近几年将要开展的大检查

1. 2004年7月1日开始对ISPS执行情况进行大检查；

2. 2004年10月1日开始对船员生活和工作条件进行大检查，此次检查将主要包括ILO 147和ILO 180的相关要求；

3. 2005年实施GMDSS大检查；

4. 2006年实施MARPOL 附则I大检查。

上述信息的详细内容可在http://www.parismou.org/ParisMOU/Whats+New/News/News+Detail/xp/selectedcontentitem.2849/default.aspx下载。请各船公司对PARIS MOU在港口国检查方面新的动态给予密切关注，做好各项准备工作，避免船舶在PARIS MOU被滞留。

注：以上信息摘自PARIS MOU网站，译文仅供读者参考，详细内容请参见相关网站公布的英文稿件。

